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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詴詴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民法物權編概要 
一、甲 25 年前開始占有乙的 A 地，並築起圍牆，在圍牆內種菜，甲擬就 A 地所有權主張時效

取得。詴問：不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的要件及法律效果為何？何種情形會使時效中斷？
（25分） 

【擬答】： 
不動產取得時效之要件及法律效果 
按時效制度係為公益而設，依取得時效制度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所保障，業經司法
院釋字第 291、451 號解釋釋示在案。次按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
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
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
為所有人，民法第 769、770條定有明文。 
要件 
占有期間 
一般為二十年（§769），倘占有之始為善意無過失者，則為十年（§770）。 
客觀要件 
占有人須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 
主觀要件 
占有人須有行使所有權之意思。 

法律效果 
符合上開要件者，占有人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倘若他人之不動產為已登記之不動
產，則僅得依民法第 772條準用第 769、770條規定，時效取得所有權以外之其他財
產權（例如地上權、不動產役權、農育權…）。 

時效中斷 
依民法第 771條規定，占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 
變為不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 
變為非和平或非公然占有。 
自行中止占有。 
非基於自己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但依第 949 條或第 962 條規定，回復其占有者，不在
此限。 
依第 767 條規定起訴請求占有人返還占有物者，占有人之所有權取得時效亦因而中斷
。 

結論 
本題甲 25年前開始占有乙的 A地，倘甲為和平、公然、繼續、占有而無時效中斷之情
形，且 A地為未登記之不動產，則甲得依民法 769條規定，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倘 A地
為已登記之不動產，則甲至多僅得請求登記為農育權人，併此敘明。 

二、甲有 A 地，與乙的 B 地僅有一線之隔，甲準備在 A 地上興建員工宿舍。詴問：越界建築
的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為何？（25分） 

【擬答】： 
越界建築之規定 
民法第 796條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
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
支付償金。 
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
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民法第 796條之 1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
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
用之。 
前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民法第 796條之 2 
前二條規定，於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 

越界建築之要件 
越界建築人須為土地所有人 
越界建築者須為房屋 
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房屋部分逾越疆界 
須逾越疆界者僅為房屋一部分 
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 

越界建築之法律效果 
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即提出異議 
土地所有人 
原則：得請求拆屋還地（§767）。             
例外：法院免除或除去房屋（§796-1）。 
越界建築人 
無任何權利。 

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提出異議 
土地所有人 
容忍義務（§796Ⅰ本文）。 
土地購買請求權（§796Ⅱ）。 
償金請求權（§796Ⅰ但書）。 

越界建築人  
須支付償金（§796Ⅰ但書）。 

三、甲、乙共有 A 地，各有應有部分 2 分之 1。甲、乙各自在 A 地上建築 B 屋及 C 屋。詴
問：何謂不動產役權？A 地及 B 屋、B 屋及 C 屋得否成立不動產役權？不動產役權有何
特性？（25分） 

【擬答】： 
不動產役權之定義 
稱不動產役權者，謂以他人不動產供自己不動產通行、汲水、採光、眺望、電信或其他
以特定便宜之用為目的之權（民法第 851條）。 
地及 B屋、B屋及 C屋得成立不動產役權 

按民法第 859條之 4規定：「不動產役權，亦得就自己之不動產設定之。」其立法意旨
，係因應社會進步，不動產資源運用之態樣日新月異，為提高不動產之價值，預為不同
特定使用目的之規劃，節省嗣後不動產交易成本，並維持不動產相互利用關係之穩定，
拘束日後之各不動產受讓人，爰規定得以自己之不動產供自己之其他不動產便宜之用而
設定。是以，必須需役不動產與供役不動產「均為同一人所有」，始屬本條規範之範疇
。且因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抽象的存在於共有物之任何一部分，而非具體的侷限於共
有物之特定部分，換言之，共有物之任何一部分均含有其他共有人之權利，是以『共有
人就共有不動產』行使權利或設定負擔之情形，應認為係『他人之不動產』，而非『自
己之不動產』。」是需役地與供役地雖部分共有人相同，仍非屬上開民法第 859條之 4
規定自己不動產役權之範疇，故無該條之適用（法務部 105年 1月 14日法律字第
10403512800號函示意旨參照）。 

地及 B屋 
A地為甲乙共有，B屋為甲自建取得所有權，倘欲設定不動產役權，不得依民法第
859 條之 4規定，而須依民法第 819條第 2項規定，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始得設定。 
屋及 C屋 

B 屋及 C屋分別為甲乙所興建，所有權人各不同，倘欲設定不動產役權，須經雙方合
意並登記（§758），始得為之。 

 
從屬性： 
不動產役權不得由需役不動產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權利的標的物（民法第 853
條）；此一規定於「用益權人之不動產役權」及「自己不動產役權」亦準用（民法第
859 條之 5）。 
不可分性： 
不動產役權係限制供役不動產的利用，以為需役不動產便宜之用，就其限制與利用而
言，係以供給不動產的全部提高需役不動產的整體利用價值；因此，不動產役權的發
生與消滅，均應及於供役及需役不動產的全部，而非將其分割為數個部分予以個別限
制，或僅為一部而存在，此即不動產役權的「不可分性」。法律規定如下： 
民法第 856條 

需役不動產經分割者，其不動產役權為各部分之利益仍為存續。但不動產役權之行
使，依其性質祇關於需役不動產之一部分者，僅就該部分仍為存續。 
民法第 857條 
供役不動產經分割者，不動產役權就其各部分仍為存續。但不動產役權之行使，依
其性質祇關於供役不動產之一部分者，僅對於該部分仍為存續。 

物權排他性之例外： 
民法第 851條之 1規定 
同一不動產上有不動產役權與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同時存在者，其後設定物權
之權利行使，不得妨害先設定之物權。 
立法理由 
不動產役權多不具獨占性，宜不拘泥於用益物權之排他效力，俾使物盡其用，爰增
訂本條。準此，不動產所有人於其不動產先設定不動產役權後，無須得其同意，得
再設定用益物權（包括不動產役權），反之，亦然。此際，同一不動產上用益物權
與不動產役權同時存在，自應依設定時間之先後，定其優先效力，亦即後設定之不
動產役權或其他用益物權不得妨害先設定之其他用益物權或不動產役權之權利行
使。又不動產役權（或用益物權）若係獲得先存在之用益物權（或不動產役權）人
之同意而設定者，後設定之不動產役權（或用益物權）則得優先於先物權行使權
利，蓋先物權既已同意後物權之設定，先物權應因此而受限制。再所謂同一不動
產，乃指同一範圍內之不動產，要屬當然，併予敘明。 

四、甲有 A 屋，擬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給乙。詴問：民法如何限制甲、乙設定概括最高限額
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是否具有從屬性？（25分） 

【擬答】： 
定義 
按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
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民法第 881條之 1第 1項定有
明文。實務上行之有年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以抵押人與債權人間約定債權人對於債務
人就現有或將來可能發生最高限額內之不特定債權，就抵押物賣得價金優先受償為其
特徵，與供特定債權擔保之普通抵押權不同。 
擔保債權之限制 
量之限制（一定金額限度在內） 
按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就已確定之原債權，僅得於其約定之最高限額範圍內，行使
其權利。前項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與前項債權合計不逾最高限額範
圍者，亦同，民法第 881條之 2定有明文。 
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其優先受償之範圍須受最高限額之限制，亦即
須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確定時，不逾最高限額範圍內之擔保債權，始
為抵押權效力所及。又第 881 條之 2 第 1 項所稱原債權乃指修正條文第 881 條之
1第 2項約定範圍所生之債權，併予敘明。 
關於最高限額之約定額度，有債權最高限額及本金最高限額二說，目前實務上採
債權最高限額說（最高法院 75 年 11 月 25 日第 2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觀
諸外國立法例日本民法第 398 條之 3 第 1 項、德國民法第 1190 條第 2 項、我國
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16 條第 2 項亦作相同之規定，本條爰仿之。於第 2 項規定前
項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或違約金，與前項債權合計不逾最高限額範圍者，始得
行使抵押權。又此項利息、遲延利息或違約金，不以前項債權已確定時所發生者
為限。其於前項債權確定後始發生，但在最高限額範圍內者，亦包括在內，仍為
抵押權效力所及。詳言之，於當事人依第 88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限定一定法律關
係後，凡由該法律關係所生債權，均為擔保債權之範圍。直接所生，或與約定之
法律關係有相當關連之債權，或是該法律關係交易過程中，通常所生之債權，亦
足當之。例如約定擔保範圍係買賣關係所生債權，買賣價金乃直接自買賣關係所
生，固屬擔保債權，其他如買賣標的物之登記費用、因價金而收受債務人所簽發
或背書之票據所生之票款債權、買受人不履行債務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屬擔
保債權，亦包括在內。準此觀之，自約定法律關係所生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與
違約金，自當然在擔保債權範圍之內，因此等債權均屬法律關係過程中，通常所
生之債權。惟其均應受最高限額之限制，此即為本條規範意旨所在。 
至於實行抵押權之費用，依第 881 條之 17 準用第 861 條之規定，亦為抵押權效
力所及。因此，不論債權人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法第 29 條參照），
或依第 878 條而用拍賣以外之方法處分抵押物受償，因此所生之費用均得就變價
所得之價金優先受償，惟不計入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最高限額，併予敘明。 

質之限制（基於一定法律關係） 
按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
之權利為限，民法第 881條之 1第 2項定有明文。 
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其被擔保債權之資格有無限制？向有限制說與無限制說
二說，鑑於無限制說有礙於交易之安全，爰採限制說，除於第一項規定對於債務
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為擔保外，並增訂民法第 881 條之 1 第 2 項限制規定
，明定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始得為最高限額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日本民法第 398 條之 2 參考）。所謂一定法律關係，例如買
賣、侵權行為等是。至於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當然包括現有及將來可能
發生之債權，及因繼續性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自不待言。 

時之限制（在確定到期日前） 
按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應確定之期日，並得於確定之期日前，
約定變更之。前項確定之期日，自抵押權設定時起，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
，縮短為三十年。前項期限，當事人得更新之，民法第 881 條之 4 定有明文。最
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除本節另有規定外，其擔保效力不及於繼
續發生之債權或取得之票據上之權利。 
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時，未必有債權存在。惟於實行抵押權時，所能優先受償
之範圍，仍須依實際確定之擔保債權定之。故有定確定期日之必要，本條即為關
於原債權確定期日之規定。第 1 項仿日本民法第 398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該確定
期日得由抵押權人與抵押人約定之，並得於確定之期日前，約定變更之。此所謂
確定之期日，係指約定之確定期日而言。 
為發揮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功能，促進現代社會交易活動之迅速與安全，並兼顧抵
押權人及抵押人之權益，前項確定期日，不宜過長或太短，參酌我國最高限額抵
押權實務現況，應以 30 年為當。又當事人對於此法定之期限，得更新之，以符
契約自由原則及社會實際需要。 

擔保從屬性之緩和 
發生從屬性之緩和 
按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
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民法第 881條之 1第 1
項定有明文。依此，最高限額抵押權所從屬者並非所特定之債權，而為一定之
法律關係（同條第 2項），在設定時不須以所擔保債權存在為必要，擔保物權
在發生上從屬於一定債權之性質，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情形中獲得緩和。 
移轉從屬性之緩和 
按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原債權確定前讓與他人者，其最高限額抵
押權不隨同移轉。第三人為債務人清償債務者，亦同。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於原債權確定前經第三人承擔其債務，而債務人免其責任者，抵
押權人就該承擔之部分，不得行使最高限額抵押權，民法第 881 條之 6 定有
明文。 
最高限額抵押權於原債權確定前，與普通抵押之從屬性尚屬有異，為學說及實
務上所承認（最高法院 75 年度台上字第 1011 號判決參照）。故如僅將擔保
債權範圍所生之各個特定債權讓與他人，該債權即脫離擔保之範圍，其最高
限額抵押權自不隨同移轉於受讓人。又第三人為債務人清償債務之情形，例
如保證人依第 749 條為清償或第三人依第 312 條為清償後，承受債權人之債
權時，其最高限額抵押權亦不隨同移轉。日本民法第 398 條之 7 第 1 項亦有
相同之規定，為維護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特性，及使其法律關係簡明。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原債權確定前，如有第三人承擔債務而債務
人免其責任者，基於免責之債務承擔之法理，該承擔部分即脫離擔保之範圍
，其最高限額抵押權並不伴隨而往，抵押權人自不得行使最高限額抵押權。 

消滅從屬性之緩和 
在原債權確定前，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如經移轉於他人，該債權即不
再受擔保，而最高限額抵押權仍不受影響，已如前述。在原債權確定前，最高
限額抵押權既不受所擔保債權移轉（相對消滅）之影響，同理，所擔保之債權
如於確定前因清償、提存、混同、抵銷等原因而消滅（絕對消滅）時，最高限
額抵押權亦不受其影響，並不因而隨同消滅，是以最高限額抵押權除構成發生
上與移轉上從屬性之緩和外，亦構成消滅上從屬性之緩和。 


